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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4/2021_2022__E6_96_B0_E

9_97_BB_E5_87_BA_E7_c80_314921.htm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核

发出版物进口经营许可证及实行年检制度的通知 为规范出版

物进口工作，使其制度化、标准化、科学化，根据《出版管

理条例》的要求，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将对已经批准设立

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核发出版物进口经营许可证。自2007

年1月1日起，对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实行年检登记制度。各

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须通过每年的年检，方可继续开展出版

物进口经营业务。有关事项具体通知如下： 一、 新设立的出

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在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设立后，由新闻出

版总署颁发出版物进口经营许可证。 二、 已经批准设立的出

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向所在地的省级

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送申领出版物进口经营许可证的报告，

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后报新闻出版总署，由新闻出版

总署负责核发。 三、 年检时间 年检工作每年度第一季度进行

。 四、 年检内容 （一）按照《出版管理条例》中设立出版物

进口经营单位的条件逐一对照检查。 （二）出版物进口经营

单位要上交上一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年来的经

营状况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一年来的进口经营状况数字统

计，包括种数（种次）、数量（册、张、份、盒）、金额（

万美元）等；是否建立健全进口出版物内容三级审查制度；

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地省（区、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

及新闻出版总署上报备案进口出版物目录；是否未经批准在

境内举办境外出版物展览；是否进口过含有《出版管理条例



》禁载内容的出版物；是否将含有禁载内容的进口出版物供

货给零售市场；是否超范围经营等。 （三） 总结检查一年来

是否有其他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各项管理规定的行为，

经营活动中有无被处罚记录。 如存在上述问题应及时查找原

因，制定整改措施。 五、 年检程序 （一）各出版物进口经营

单位（包括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的子公司）要按照通知要

求认真进行自查，写出年度总结，填写所附年检登记表，于2

月15日前将总结报告及年检登记表报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部

门。各省（区、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上述材料进行审核

后，写出审核意见，连同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的总结报告

、年检登记表于3月15日前报送总署，以邮局盖章为准。年检

登记表一式三份，一份报我署，其余二份分别由省级新闻出

版行政部门和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存档。在各地有分公司

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其分公司须于1月15日前将年检材料

报到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

上述材料进行审核后，写出审核意见，再由分公司将审核意

见、本公司的总结报告、年检登记表等年检材料报到总公司

，总公司将年检材料汇总后于2月15日前统一报所在地新闻出

版行政部门进行年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